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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菱星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终止协议转让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菱星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17 年 10 月 26 日接到控股股东安徽星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马

集团”）的通知，星马集团及其全资子公司马鞍山华神建材工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华神建材”）与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天集团”）经友好

协商，决定终止股份转让事项并于 2017 年 10 月 26 日签署了《关于华菱星马汽

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终止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转让协

议终止协议》”）。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股份转让基本情况 

星马集团及其全资子公司华神建材拟以公开征集受让方的方式协议转让所

持本公司的全部股份。星马集团本次拟协议转让本公司 24,136,112 股股份，华

神建材本次拟协议转让本公司 60,544,793 股股份。星马集团及华神建材本次拟

协议转让本公司合计 84,680,905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5.24%。2017 年 5月

13日，公司刊登了《关于控股股东拟协议转让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2017年 5月 27 日，安徽省国资委出具了《省国资委关于协议转让华菱星马

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5.24%国有股权有关事宜的批复》（皖国资产权函

[2017]287号），同意星马集团及其全资子公司华神建材通过公开征集受让方的

方式协议转让所持公司全部股份。 

2017 年 6 月 1 日，公司刊登了《关于控股股东拟协议转让公司股份公开征

集股份受让方的公告》，公司控股股东星马集团及其全资子公司华神建材发布了

公开征集受让方的具体情况和要求。2017 年 6 月 20 日,公司刊登了《关于控股

股东拟协议转让公司股份公开征集股份受让方结果的公告》，按照公开征集受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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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有关程序，最终确定恒天集团为正式受让方。2017年 6月 26日，公司控股

股东星马集团及华神建材与恒天集团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 

二、本次股份转让协议终止的原因及期间主要工作 

上述股份转让协议签订后，相关各方按照国有股份转让的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履行相应报批程序。2017 年 8 月 3 日，公司刊登了《公司终止重大资产重组

公告》。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终止后，股份转让协议相关各方就《股份转让协议》

中承诺事项（即股份受让方适时注入优质资产，并承诺在 2020 年前使华菱星马

及相关产业在马鞍山本地产值达 200亿元人民币。）的具体保障措施方面进行了

商议，但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因此，公司股份转让协议相关各方商议股份转让终

止有关事项，并最终达成一致意见。2017 年 10 月 25 日，公司控股股东星马集

团召开了股东会，同意签署《股份转让协议终止协议》，并告知公司。公司及时

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于 2017 年 10 月 26 日起停牌。2017 年 10 月 26

日，星马集团及华神建材与恒天集团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终止协议》。 

三、本次股份转让协议终止协议的主要内容 

2017 年 10 月 26 日，经友好协商，星马集团及华神建材与恒天集团签署了

《股份转让协议终止协议》，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协议双方 

甲方一：安徽星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甲方二：马鞍山华神建材工业有限公司 

乙方：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  

（甲方一与甲方二合称为“甲方”，甲方与乙方单称为“一方”，合称为“双

方”） 

（二）甲、乙双方自愿解除《股份转让协议》。 

（三）甲、乙双方同意互相不负担《股份转让协议》中的违约责任及其他赔

偿责任。 

（四）《股份转让协议》终止后，甲、乙双方因该协议所产生的权利义务自

行终止，未履行的义务均不再继续履行。 

（五）因甲方尚未履行《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的股份交割义务，乙方已按照

《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的付款义务向甲方一支付部分股份转让价款人民币

52,640,860.27元，向甲方二支付部分股份转让价款人民币 132,048,193.5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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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应在本协议生效后 5 个工作日内向乙方返还上述转让价款以及上述转让价

款从支付日至本协议生效日前一日的同期银行活期存款利息。 

（六）因本协议而产生的或与本协议相关的任何争议、纠纷或管辖，甲乙双

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在上述争议、纠纷发生之日起的三十日内未能通

过协商解决，任何一方有权向安徽星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份转让事项终止后，星马集团仍为公司控股股东，星马集团直接持有

本公司 24,136,112 股股份，并通过其全资子公司华神建材持有本公司

60,544,793股股份。星马集团直接和间接持有本公司合计 84,680,905 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15.24%。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马鞍山市人民政府。 

本次控股股东终止股份转让协议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影响。因该事

项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为《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指定的信

息披露网站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华菱星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10月 27日 


